
进入网上办事大厅：

http://i.seu.edu.cn  输入一卡通号、密

码，点击“学生服务”登录

是否提前、超期

否

是提前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审核是否通过

培养办审核

否

导师审核是否通过

是

是否通过研究生院审核

是

收到系统自动发送的缴费短
信，进入系统扫描缴费二维

码，自助缴费

审核通过

审核通过

院系研究生秘书秘书处领取答辩表决票

未通过

答辩会按公示时间、地点举行

科研成果是否满足学位授予要求

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

博士学位授予名单公布

公示期三个月

（自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之日起）

缴费成功

是

学制四年的博士研究生，在校时间少于七个学期，提交

答辩申请时须办理提前答辩申请手续；

学制五年的博士研究生，在校时间少于九个学期，提交

答辩申请时须办理提前答辩申请手续

提交提前答辩申请，系统上

传提前答辩申请表
是超期选择论文答辩形式：毕业论文答辩或学位论

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

按导师意见修改论文、完成课题及相关

研究工作
否

是

是否通过院

系审核

系统打印答辩申请表
院系秘书处提交答辩申请相关材
料：答辩申请表、在校期间发表科

研成果证明等

否

学位论文送审

提示：论文评审请预留50

个工作日，送审时间一个

月内请勿来电催问结果

三份评审成绩均在80分及以上

评阅意见返回，可在系统查看电子版，
同时须凭校园一卡通打印评阅意见书
（存档用）：九龙湖校区纪忠楼一楼南
大厅；四牌楼校区逸夫建筑馆一楼南大
厅；丁家桥校区综合楼一楼大厅自助打

印机

评阅意见只要

有一份低于70分

按《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盲审条例》规定的修改时
间修改论文后，重新提交论

文评审

系统里提交“答辩安排”

评审成绩均在70分以上，

且至少一份评审成绩低于80分

须按照《东南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盲审条例》所规
定时间修改学位论文后，
经导师审核同意后，填写
《学位（毕业）论文评审

后学院审核表》

院系审核通过

系统里上传《学位（毕
业）论文评审后学院审核

表》

按照《东南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盲审条倒》相

关规定执行

提示：
重新送审手续：
1.上传“东南大学学位论文
重新评阅申请表”（见研究
院主页--学位教育--学位授
予--文件下载）。
2.上传已修改的盲审格式论
文。
3.导师在系统审核通过。
4.审核通过后，短信提示缴
费。

按照要求补充材料或按
学籍管理规定的答辩申

请时间提交答辩申请

提示：每周二、周五接受博
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系统

自动推送，无需电话提醒

满足相关规定

研究生秘书按相关规定审核答辩委员会组成

未通过

分党委书记审核思想政治表现

研究生院主页答辩会公示

结束
未通过

研究生秘书审核离校档案材料并在系统

确认答辩结果

未通过 按照答辩决议

未作出修改论文重新答辩决定

结束

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

组织答辩一次

提交离校档案材料到研究生秘书处

确认通过

是否做过毕业论文答辩

否

毕业

否
补充满足学位授予要求

的材料

不建议授予学位
按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会议决定

不授予学位

结束

一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

修改论文，补充学位

申请材料

答辩结束，答辩秘书在系统里录入答辩结果

（答辩记录、答辩决议、答辩成绩）

否

毕业论文答辩申请

在校时间超过最长学习时间（直博生最长学习时间为
七年；四年制学术博士、工程类专博及临床医学专博

最长学习时间为六年）且在超过最长学习时间半年内

按照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会议决定
不建议授予学位

结束

不授予学位

一年内修改论文

重新答辩一次

学位评定分

员会审核

建议授予学位

公示期满，

本人携毕业证书及本人身份证件至院系领取学位证书

结束

填写毕业论文答辩申请信息：

录入毕业论文信息（论文题目、

中英文摘要、论文创新点、上传盲审格
式论文，按考核标准要求上传图书馆检

索报告等），

提交毕业论文答辩申请

进入“我的科研成果申请应用”模块，录入在学期

间发表科研成果信息

进入“我的答辩申请应用”模块

导师审核

审核是否通过

按导师意见修改
论文、完成课题

及相关研究工作

否

是

是否通过院系审核

打印毕业论文答辩申请表

院系秘书处提交答辩申请相关材料：答
辩申请表、在校期间发表科研成果原件

及其复印件

院系组织毕业论文盲审

是

否

评阅意见返回，院系研
究生秘书在系统里录入

评阅结果

院系秘书处领取三份评

阅意见书（存档用）

评审成绩均在70分以上，

且至少一份评审成绩低于

80分

须按照《东南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盲审条例》所规
定时间修改毕业论文后，
经导师审核同意后，填写
《学位（毕业）论文评审

后学院审核表》

系统里上传《学位（毕
业）论文评审后学院审核

表》

三份评审成绩均在80分及以上

系统里提交“答辩安排”

按照《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盲审条例》所规定的修改时间修
改毕业论文后，重新提交论文评

审

参照《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盲审条倒》相关规定执行

评阅意见只要

有一份低于70分

提示：
重新送审手续：
1.上传“东南大学学位论文
重新评阅申请表”（见研究
院主页--学位教育--学位授
予--文件下载）。
2.上传已修改的盲审格式论
文。

导师审核答辩会相关信息

分党委书记审核思想政治表现

审核通过

未通过

结束 未通过

院系

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审核博士研究

生答辩及学位申请

院系分管研究生

工作副院长审核博士研究生答辩申请

通过

系统打印《毕业申请书》，按照毕业论

文答辩离校档案材料清单准备离校材料

未通过

院系秘书确认并公示答辩会

携毕业论文答辩申请表、在学期间发表
的科研成果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至研究生

院学位办领取毕业论文答辩表决票

答辩会按答辩公示的时间、地点举行

答辩结束，答辩秘书在系统里录入答辩结果

（答辩记录、答辩决议、答辩成绩）

答辩是否通过

提交离校档案材料到研究生秘书处

研究生秘书审核离校档案材料并在系统

确认答辩结果

是

按照答辩决议 否

结束

未作出修改论文重新答辩决议

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

组织答辩一次

毕业

办理离校手续，领取毕业证书

提示：博士答辩后必须在毕
业二年内（且符合“在最长
学习年限截止之日起两年
内”的要求）达到学位授予
条件，进行学位讨论，逾期

不再受理学位申请

提示：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者，可在
毕业之日起两年内（且符合“在最长学
习年限截止之日起两年内”的要求）提

出学位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学位论文答辩及

学位申请流程

毕业论文答

辩申请流程

填写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信息：

录入学位论文信息（论文题目、中英文摘要、论文创新点，上
传盲审格式的学位论文，按考核标准要求上传图书馆检索报告

等）；

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提示：毕业之日起二年内且在最长学

位申请时间（最长学习时间+两年）

内提交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科研成
果，可以向院系提交毕业后转学位论

文答辩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须在学位论文答辩通过之日起三个
月内提交满足学位授予条件的科研
成果及学位申请至研究生秘书处

是

答辩之日起

至提交学位申请的时间是否满两年或在

校时间是否达到最长学习时间加

两年

是 结束

是

否

注意：对已选择学位论文
答辩流程的博士将不再有
机会走毕业论文答辩流程

结果录入有误

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流程

是否通过研究生院审核

建议授予学位
未通过

审核通过

提示：《学位（毕业）论文评审后导师
审核表》《学位（毕业）论文评审后学

院审核表》下载网址：https://
seugs.seu.edu.cn/28880/list.htm

导师审核答辩会相关信息

审核通过

未通过

在系统打印学位申请书。按档案材

料清单准备离校档案材料

答辩是否通过

通过

系统提交学位申请

按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论文后，填写并
系统提交《学位（毕业）论文评审后导

师审核表》；

按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论文后，填写并
系统提交《学位（毕业）论文评审后导

师审核表》；

研究生秘书按相关规定审核

答辩委员会组成

审核通过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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